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3號

上  訴  人  ○○○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被  上訴人  ○○○  

訴訟代理人  周志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2

1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3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前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對於簡易

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

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7日

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萬5,000

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

0元。嗣於113年7月1日更正聲明為：（一）被上訴人應同意

上訴人向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公司）領取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

號，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41萬5,000元。（二）被上

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

履保專戶內款項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見本院

卷第179頁）。核上訴人所為更正後之聲明，並未變更訴訟

標的，僅係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非為

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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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及其上同段95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

○街000巷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

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買賣價金履約保

證，被上訴人應將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

而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自110年6月25日起至

111年6月24日止，係出租予訴外人○○○使用，然兩造於11

0年12月31日點交系爭房屋時，被上訴人竟以系爭房屋尚有

承租人居住而拒絕點交。兩造復於111年2月20日再次點交系

爭房屋，並簽訂保留款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將

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下稱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

專戶，避免○○○於租約到期後仍未搬離系爭房屋。○○○

嗣於111年6月24日將系爭房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系爭保留

款之清償期業已屆至，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

取系爭保留款，然被上訴人卻迄未同意，已構成給付遲延，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應按日給付上訴人違約金4,1

50元。縱認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始得

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然○○○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

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

萬7,500元。爰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

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

領取系爭保留款，且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

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已約定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

前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

日約定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時，上訴人卻未能依約將系爭房屋

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兩造復約定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

點交系爭房屋，惟○○○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內，且系爭房屋

有漏水瑕疵，兩造遂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約定待○○○

搬離系爭房屋，且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後，被上

訴人始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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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24日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並於同日取得取得系

爭房屋之鑰匙，然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

完成，被上訴人無須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

款，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縱認被上訴人

應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並給付上訴人違約金，然被上

訴人已支付25萬9,400元修繕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該款

項應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又上訴人迄未將系爭房屋騰空交

付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31日起至騰空交付系

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並賠償

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在外租屋之

租金損害共42萬元，爰以上開對上訴人之債權與上訴人之違

約金債權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

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三）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

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

付上訴人4,150元。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

（一）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

屋及土地，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兩造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

被上訴人亦已依約將系爭契約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

系爭履保帳戶。

（三）兩造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存於系

爭履保專戶，被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買方點收單，確認收

到系爭房屋之相關文件。

（四）上訴人於111年3月9日寄發東興路郵局第110號存證信函

（下稱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於111年

3月10日收受。

（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

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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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畢後，始得請求

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

　　1.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記載：上訴人保證系爭房屋於

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如有上述情事，

除系爭契約另有約定外，上訴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

（見原審卷第26頁），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

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

選「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不

能有壁癌、水痕及滲漏水之瑕疵，若有上開瑕疵存在，應

由上訴人負瑕疵擔保責任，先予敘明。

　　2.證人即驗屋人員劉正皓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委託

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檢測有無滲漏水之情形，但

該日因系爭房屋尚有人居住，所以無法逐屋檢查，也無法

用工具檢測，只能用目視勘查法。而系爭房屋客廳浴室內

雖無滲漏水之情形，但浴室外有脫漆及疑似壁癌之情況，

看起來是從浴室滲漏出來。伊直至111年6月27日利用工具

實際檢測時，才確定是從客廳浴室滲漏出來到臥室，還有

滲漏到其他牆面之情形。而111年6月27日之檢測結果即被

上訴人提出之檢測報告，系爭房屋確實有多處滲漏水之情

形等語（見原審卷第361至366頁）；證人即房屋仲介○○

○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兩造原定於111年2月20日辦理系

爭房屋之點交，但因系爭房屋之客廳浴室有壁癌之情形，

且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需待承租人將系爭房屋騰空

後才方便修繕，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簽訂系爭同意

書，並保留系爭保留款直到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

壁癌修繕完畢為止。當天被上訴人只有說為何系爭保留款

為41萬5,000元，係因被上訴人擔心系爭房屋後續有更多

的瑕疵問題，後來被上訴人還有提到其他問題，但沒有具

體說是什麼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332至336頁），足見兩

造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時，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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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因擔心系爭房屋會有滲漏水問題，而自行委託驗屋人員

至現場檢測，然因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導致驗屋人

員無法逐屋檢查，亦無法用工具檢測，僅能用目視勘查法

初步確認，並發現客廳浴室外有壁癌之情形，而未能確定

其他房間是否還有滲漏水之情況，始約定將41萬5,000元

作為保留款，堪認系爭保留款確係用以擔保上訴人將系爭

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部修繕完成。

　　3.又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3日寄發台中逢甲郵局第62號存證

信函（下稱6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應依系

爭契約第9條約定負擔保責任，且系爭保留款係作為系爭

房屋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有62號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

原審卷第141至144頁）；參以110號存證信函記載：上訴

人已於111年3月4日委請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經評

估系爭房屋之壁癌情形尚屬輕微，修繕費用僅需1萬6,000

元，被上訴人應於收受110號存證信函後5日內儘速與上訴

人聯絡並協商修繕事宜，如未聯絡或協商無結果，則視為

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1萬6,000元後，將剩餘款項撥付

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

月20日確有討論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問題，上訴人亦已於11

1年3月4日委託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並同意自系爭

保留款中扣除其自行評估之修繕費用1萬6,000元，可證兩

造確有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

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參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

自承：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反應系爭房屋可能有瑕

疵，上訴人基於誠信暫且保留5％尾款，待僱人檢查系爭

房屋無瑕疵後，再請被上訴人如數給付等語（見原審卷第

281頁），益徵上訴人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

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

　　4.而上訴人僅於111年3月9日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

人，通知被上訴人應配合修繕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

但並未實際修繕系爭房屋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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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80頁），然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

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業如前述，且上訴人

應修繕之範圍除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外，其餘部分須

待○○○搬離系爭房屋後，始能確認系爭房屋有無其他滲

漏水之情形，尚難僅以上訴人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

訴人，遽認其已履行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義務。況

上訴人並未於111年2月20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

人，上訴人如要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應無需被上

訴人之協力，難認上訴人確有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

意思。是系爭房屋現仍存有滲漏水之瑕疵，且尚未經上訴

人修繕完成，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

系爭保留款，應屬無據。

　　5.至證人即房屋仲介黃富麟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

款係因系爭房屋於111年2月20日未點交予被上訴人，兩造

始簽訂系爭同意書，並非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等語

（見原審卷367至368頁）；復證稱：伊於111年2月20日至

系爭房屋時，承租人東西蠻多的，浴室外牆靠近臥室部分

因為沒有家具擋住，有明顯壁癌之痕跡，被上訴人女兒也

有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並要求上訴人修繕，上訴人

也同意如果是瑕疵，願意負責請人修繕等語（見原審卷第

367至369頁），足見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即表達對於

系爭房屋滲漏水之疑慮，且要求上訴人進行修繕，上訴人

亦同意負責，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41萬5,000

元作為保留款，尚難認系爭保留款僅係擔保系爭房屋之承

租人如期搬離，而與上訴人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

無關聯。是證人黃富麟上開證述，除與證人○○○之證述

矛盾外，亦與常情不符，難認可採。

　　6.證人即地政士○○○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

因承租人無法提前搬離系爭房屋才簽訂等語（見原審卷第

338頁）；復證稱：伊並未一同至系爭房屋辦理點交，且

於兩造至仲介公司簽訂系爭同意書時，場面很混亂，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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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全程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339頁），足見○○○並未

參與兩造在系爭房屋協商之過程，且未親自見聞兩造簽訂

系爭同意書並約定系爭保留款之原因，是證人○○○上開

證述，亦難認可採。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

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

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

元，為無理由：

　　1.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

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

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

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

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

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

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

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

清償期屆至之時。

　　2.經查，被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

爭履保專戶，兩造並於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

系爭保留款繼續存於系爭履保專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系爭保留款須待承租人搬離系爭房屋，且上訴人將

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上訴人始得請求，業

如前述，足見兩造係以上開事實之發生，作為上訴人領取

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而與同時履行抗辯無涉。是上訴人

主張承租人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

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等

節，應屬無據。

　　3.上訴人既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系爭保留

款之清償期即未屆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給付遲延之問

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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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

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

4,150元，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

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

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並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

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

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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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3號
上  訴  人  ○○○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被  上訴人  ○○○  
訴訟代理人  周志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3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對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7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萬5,000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嗣於113年7月1日更正聲明為：（一）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公司）領取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41萬5,000元。（二）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見本院卷第179頁）。核上訴人所為更正後之聲明，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係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95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被上訴人應將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而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自110年6月25日起至111年6月24日止，係出租予訴外人○○○使用，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日點交系爭房屋時，被上訴人竟以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居住而拒絕點交。兩造復於111年2月20日再次點交系爭房屋，並簽訂保留款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下稱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專戶，避免○○○於租約到期後仍未搬離系爭房屋。○○○嗣於111年6月24日將系爭房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業已屆至，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然被上訴人卻迄未同意，已構成給付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應按日給付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縱認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然○○○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爰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且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已約定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日約定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時，上訴人卻未能依約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兩造復約定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惟○○○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內，且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兩造遂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約定待○○○搬離系爭房屋，且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後，被上訴人始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嗣○○○於111年6月24日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並於同日取得取得系爭房屋之鑰匙，然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被上訴人無須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縱認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並給付上訴人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已支付25萬9,400元修繕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該款項應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又上訴人迄未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31日起至騰空交付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並賠償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在外租屋之租金損害共42萬元，爰以上開對上訴人之債權與上訴人之違約金債權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三）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
（一）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屋及土地，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兩造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被上訴人亦已依約將系爭契約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帳戶。
（三）兩造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專戶，被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買方點收單，確認收到系爭房屋之相關文件。
（四）上訴人於111年3月9日寄發東興路郵局第110號存證信函（下稱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於111年3月10日收受。
（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畢後，始得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
　　1.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記載：上訴人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如有上述情事，除系爭契約另有約定外，上訴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不能有壁癌、水痕及滲漏水之瑕疵，若有上開瑕疵存在，應由上訴人負瑕疵擔保責任，先予敘明。
　　2.證人即驗屋人員劉正皓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委託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檢測有無滲漏水之情形，但該日因系爭房屋尚有人居住，所以無法逐屋檢查，也無法用工具檢測，只能用目視勘查法。而系爭房屋客廳浴室內雖無滲漏水之情形，但浴室外有脫漆及疑似壁癌之情況，看起來是從浴室滲漏出來。伊直至111年6月27日利用工具實際檢測時，才確定是從客廳浴室滲漏出來到臥室，還有滲漏到其他牆面之情形。而111年6月27日之檢測結果即被上訴人提出之檢測報告，系爭房屋確實有多處滲漏水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361至366頁）；證人即房屋仲介○○○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兩造原定於111年2月20日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但因系爭房屋之客廳浴室有壁癌之情形，且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需待承租人將系爭房屋騰空後才方便修繕，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簽訂系爭同意書，並保留系爭保留款直到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修繕完畢為止。當天被上訴人只有說為何系爭保留款為41萬5,000元，係因被上訴人擔心系爭房屋後續有更多的瑕疵問題，後來被上訴人還有提到其他問題，但沒有具體說是什麼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332至336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時，被上訴人即因擔心系爭房屋會有滲漏水問題，而自行委託驗屋人員至現場檢測，然因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導致驗屋人員無法逐屋檢查，亦無法用工具檢測，僅能用目視勘查法初步確認，並發現客廳浴室外有壁癌之情形，而未能確定其他房間是否還有滲漏水之情況，始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堪認系爭保留款確係用以擔保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部修繕完成。
　　3.又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3日寄發台中逢甲郵局第62號存證信函（下稱6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負擔保責任，且系爭保留款係作為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有62號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41至144頁）；參以110號存證信函記載：上訴人已於111年3月4日委請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經評估系爭房屋之壁癌情形尚屬輕微，修繕費用僅需1萬6,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收受110號存證信函後5日內儘速與上訴人聯絡並協商修繕事宜，如未聯絡或協商無結果，則視為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1萬6,000元後，將剩餘款項撥付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月20日確有討論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問題，上訴人亦已於111年3月4日委託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並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其自行評估之修繕費用1萬6,000元，可證兩造確有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參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承：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反應系爭房屋可能有瑕疵，上訴人基於誠信暫且保留5％尾款，待僱人檢查系爭房屋無瑕疵後，再請被上訴人如數給付等語（見原審卷第281頁），益徵上訴人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
　　4.而上訴人僅於111年3月9日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應配合修繕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但並未實際修繕系爭房屋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0頁），然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業如前述，且上訴人應修繕之範圍除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外，其餘部分須待○○○搬離系爭房屋後，始能確認系爭房屋有無其他滲漏水之情形，尚難僅以上訴人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遽認其已履行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義務。況上訴人並未於111年2月20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上訴人如要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應無需被上訴人之協力，難認上訴人確有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意思。是系爭房屋現仍存有滲漏水之瑕疵，且尚未經上訴人修繕完成，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應屬無據。
　　5.至證人即房屋仲介黃富麟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因系爭房屋於111年2月20日未點交予被上訴人，兩造始簽訂系爭同意書，並非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等語（見原審卷367至368頁）；復證稱：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時，承租人東西蠻多的，浴室外牆靠近臥室部分因為沒有家具擋住，有明顯壁癌之痕跡，被上訴人女兒也有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並要求上訴人修繕，上訴人也同意如果是瑕疵，願意負責請人修繕等語（見原審卷第367至369頁），足見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即表達對於系爭房屋滲漏水之疑慮，且要求上訴人進行修繕，上訴人亦同意負責，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尚難認系爭保留款僅係擔保系爭房屋之承租人如期搬離，而與上訴人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無關聯。是證人黃富麟上開證述，除與證人○○○之證述矛盾外，亦與常情不符，難認可採。
　　6.證人即地政士○○○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因承租人無法提前搬離系爭房屋才簽訂等語（見原審卷第338頁）；復證稱：伊並未一同至系爭房屋辦理點交，且於兩造至仲介公司簽訂系爭同意書時，場面很混亂，伊亦未全程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339頁），足見○○○並未參與兩造在系爭房屋協商之過程，且未親自見聞兩造簽訂系爭同意書並約定系爭保留款之原因，是證人○○○上開證述，亦難認可採。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為無理由：
　　1.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
　　2.經查，被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兩造並於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繼續存於系爭履保專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系爭保留款須待承租人搬離系爭房屋，且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上訴人始得請求，業如前述，足見兩造係以上開事實之發生，作為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而與同時履行抗辯無涉。是上訴人主張承租人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等節，應屬無據。
　　3.上訴人既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即未屆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給付遲延之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並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3號
上  訴  人  ○○○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被  上訴人  ○○○  
訴訟代理人  周志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2
1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3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前
    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對於簡易程
    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
    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7日簽
    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萬5,000元
    ，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
    元。嗣於113年7月1日更正聲明為：（一）被上訴人應同意
    上訴人向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公司）領取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
    號，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41萬5,000元。（二）被上
    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
    履保專戶內款項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見本院
    卷第179頁）。核上訴人所為更正後之聲明，並未變更訴訟
    標的，僅係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非為
    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
    購買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
    其上同段95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巷0○
    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
    契約，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被上訴人應
    將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而被上訴人於簽
    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自110年6月25日起至111年6月24日止
    ，係出租予訴外人○○○使用，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日點交系
    爭房屋時，被上訴人竟以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居住而拒絕點
    交。兩造復於111年2月20日再次點交系爭房屋，並簽訂保留
    款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保
    留款（下稱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專戶，避免○○○於租
    約到期後仍未搬離系爭房屋。○○○嗣於111年6月24日將系爭
    房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業已屆至，被
    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然被上訴
    人卻迄未同意，已構成給付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
    約定，應按日給付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縱認上訴人應將
    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
    然○○○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
    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爰依民法第3
    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且被上
    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
    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已約定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
    前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
    日約定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時，上訴人卻未能依約將系爭房屋
    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兩造復約定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
    點交系爭房屋，惟○○○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內，且系爭房屋有
    漏水瑕疵，兩造遂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約定待○○○搬離
    系爭房屋，且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後，被上訴人
    始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嗣○○○於111年6
    月24日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並於同日取得取得系爭房屋
    之鑰匙，然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
    被上訴人無須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亦未
    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縱認被上訴人應同意上
    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並給付上訴人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已支
    付25萬9,400元修繕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該款項應自系
    爭保留款中扣除。又上訴人迄未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
    訴人，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31日起至騰空交付系爭房屋之
    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並賠償被上訴人
    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在外租屋之租金損害
    共42萬元，爰以上開對上訴人之債權與上訴人之違約金債權
    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
    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三）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
    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
    付上訴人4,150元。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
（一）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
      屋及土地，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兩造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
      被上訴人亦已依約將系爭契約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
      系爭履保帳戶。
（三）兩造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存於系
      爭履保專戶，被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買方點收單，確認收
      到系爭房屋之相關文件。
（四）上訴人於111年3月9日寄發東興路郵局第110號存證信函（
      下稱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於111年3
      月10日收受。
（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
      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畢後，始得請求
      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
　　1.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記載：上訴人保證系爭房屋於
      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如有上述情事，
      除系爭契約另有約定外，上訴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
      見原審卷第26頁），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
      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
      「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不能
      有壁癌、水痕及滲漏水之瑕疵，若有上開瑕疵存在，應由
      上訴人負瑕疵擔保責任，先予敘明。
　　2.證人即驗屋人員劉正皓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委託
      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檢測有無滲漏水之情形，但
      該日因系爭房屋尚有人居住，所以無法逐屋檢查，也無法
      用工具檢測，只能用目視勘查法。而系爭房屋客廳浴室內
      雖無滲漏水之情形，但浴室外有脫漆及疑似壁癌之情況，
      看起來是從浴室滲漏出來。伊直至111年6月27日利用工具
      實際檢測時，才確定是從客廳浴室滲漏出來到臥室，還有
      滲漏到其他牆面之情形。而111年6月27日之檢測結果即被
      上訴人提出之檢測報告，系爭房屋確實有多處滲漏水之情
      形等語（見原審卷第361至366頁）；證人即房屋仲介○○○
      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兩造原定於111年2月20日辦理系爭
      房屋之點交，但因系爭房屋之客廳浴室有壁癌之情形，且
      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需待承租人將系爭房屋騰空後
      才方便修繕，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簽訂系爭同意書，
      並保留系爭保留款直到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
      修繕完畢為止。當天被上訴人只有說為何系爭保留款為41
      萬5,000元，係因被上訴人擔心系爭房屋後續有更多的瑕
      疵問題，後來被上訴人還有提到其他問題，但沒有具體說
      是什麼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332至336頁），足見兩造於
      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時，被上訴人即因
      擔心系爭房屋會有滲漏水問題，而自行委託驗屋人員至現
      場檢測，然因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導致驗屋人員無
      法逐屋檢查，亦無法用工具檢測，僅能用目視勘查法初步
      確認，並發現客廳浴室外有壁癌之情形，而未能確定其他
      房間是否還有滲漏水之情況，始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
      保留款，堪認系爭保留款確係用以擔保上訴人將系爭房屋
      之滲漏水瑕疵全部修繕完成。
　　3.又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3日寄發台中逢甲郵局第62號存證
      信函（下稱6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應依系
      爭契約第9條約定負擔保責任，且系爭保留款係作為系爭
      房屋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有62號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
      原審卷第141至144頁）；參以110號存證信函記載：上訴
      人已於111年3月4日委請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經評
      估系爭房屋之壁癌情形尚屬輕微，修繕費用僅需1萬6,000
      元，被上訴人應於收受110號存證信函後5日內儘速與上訴
      人聯絡並協商修繕事宜，如未聯絡或協商無結果，則視為
      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1萬6,000元後，將剩餘款項撥付
      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
      月20日確有討論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問題，上訴人亦已於11
      1年3月4日委託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並同意自系爭
      保留款中扣除其自行評估之修繕費用1萬6,000元，可證兩
      造確有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
      ，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參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
      承：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反應系爭房屋可能有瑕疵，
      上訴人基於誠信暫且保留5％尾款，待僱人檢查系爭房屋無
      瑕疵後，再請被上訴人如數給付等語（見原審卷第281頁
      ），益徵上訴人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
      ，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
　　4.而上訴人僅於111年3月9日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
      ，通知被上訴人應配合修繕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但
      並未實際修繕系爭房屋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80頁），然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
      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業如前述，且上訴人應
      修繕之範圍除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外，其餘部分須待
      ○○○搬離系爭房屋後，始能確認系爭房屋有無其他滲漏水
      之情形，尚難僅以上訴人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
      ，遽認其已履行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義務。況上訴
      人並未於111年2月20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如要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應無需被上訴人
      之協力，難認上訴人確有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意思
      。是系爭房屋現仍存有滲漏水之瑕疵，且尚未經上訴人修
      繕完成，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
      保留款，應屬無據。
　　5.至證人即房屋仲介黃富麟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
      款係因系爭房屋於111年2月20日未點交予被上訴人，兩造
      始簽訂系爭同意書，並非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等語
      （見原審卷367至368頁）；復證稱：伊於111年2月20日至
      系爭房屋時，承租人東西蠻多的，浴室外牆靠近臥室部分
      因為沒有家具擋住，有明顯壁癌之痕跡，被上訴人女兒也
      有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並要求上訴人修繕，上訴人
      也同意如果是瑕疵，願意負責請人修繕等語（見原審卷第
      367至369頁），足見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即表達對於
      系爭房屋滲漏水之疑慮，且要求上訴人進行修繕，上訴人
      亦同意負責，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41萬5,000
      元作為保留款，尚難認系爭保留款僅係擔保系爭房屋之承
      租人如期搬離，而與上訴人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
      無關聯。是證人黃富麟上開證述，除與證人○○○之證述矛
      盾外，亦與常情不符，難認可採。
　　6.證人即地政士○○○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因
      承租人無法提前搬離系爭房屋才簽訂等語（見原審卷第33
      8頁）；復證稱：伊並未一同至系爭房屋辦理點交，且於
      兩造至仲介公司簽訂系爭同意書時，場面很混亂，伊亦未
      全程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339頁），足見○○○並未參與兩
      造在系爭房屋協商之過程，且未親自見聞兩造簽訂系爭同
      意書並約定系爭保留款之原因，是證人○○○上開證述，亦
      難認可採。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
      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
      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
      元，為無理由：
　　1.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
      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
      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
      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
      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
      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
      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
      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
      清償期屆至之時。
　　2.經查，被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
      爭履保專戶，兩造並於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
      系爭保留款繼續存於系爭履保專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而系爭保留款須待承租人搬離系爭房屋，且上訴人將系
      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上訴人始得請求，業如
      前述，足見兩造係以上開事實之發生，作為上訴人領取系
      爭保留款之清償期，而與同時履行抗辯無涉。是上訴人主
      張承租人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
      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等節，
      應屬無據。
　　3.上訴人既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系爭保留
      款之清償期即未屆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給付遲延之問題
      ，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
      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
      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
      150元，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
    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
    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並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
    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
    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3號
上  訴  人  ○○○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被  上訴人  ○○○  
訴訟代理人  周志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3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規定，對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7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1萬5,000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嗣於113年7月1日更正聲明為：（一）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公司）領取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41萬5,000元。（二）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款項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見本院卷第179頁）。核上訴人所為更正後之聲明，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係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95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被上訴人應將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而被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自110年6月25日起至111年6月24日止，係出租予訴外人○○○使用，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日點交系爭房屋時，被上訴人竟以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居住而拒絕點交。兩造復於111年2月20日再次點交系爭房屋，並簽訂保留款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下稱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專戶，避免○○○於租約到期後仍未搬離系爭房屋。○○○嗣於111年6月24日將系爭房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業已屆至，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然被上訴人卻迄未同意，已構成給付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應按日給付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縱認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然○○○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爰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且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已約定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然兩造於110年12月31日約定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時，上訴人卻未能依約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兩造復約定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點交系爭房屋，惟○○○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內，且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兩造遂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約定待○○○搬離系爭房屋，且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後，被上訴人始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嗣○○○於111年6月24日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並於同日取得取得系爭房屋之鑰匙，然上訴人並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成，被上訴人無須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縱認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並給付上訴人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已支付25萬9,400元修繕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該款項應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又上訴人迄未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上訴人應自110年12月31日起至騰空交付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4,150元，並賠償被上訴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在外租屋之租金損害共42萬元，爰以上開對上訴人之債權與上訴人之違約金債權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三）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
（一）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7日以83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屋及土地，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
（二）兩造約定由合泰公司辦理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履約保證，被上訴人亦已依約將系爭契約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帳戶。
（三）兩造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存於系爭履保專戶，被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買方點收單，確認收到系爭房屋之相關文件。
（四）上訴人於111年3月9日寄發東興路郵局第110號存證信函（下稱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於111年3月10日收受。
（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完畢後，始得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
　　1.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記載：上訴人保證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如有上述情事，除系爭契約另有約定外，上訴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且上訴人在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就系爭房屋有無壁癌、水痕及滲漏水情形係勾選「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兩造已約定系爭房屋不能有壁癌、水痕及滲漏水之瑕疵，若有上開瑕疵存在，應由上訴人負瑕疵擔保責任，先予敘明。
　　2.證人即驗屋人員劉正皓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委託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檢測有無滲漏水之情形，但該日因系爭房屋尚有人居住，所以無法逐屋檢查，也無法用工具檢測，只能用目視勘查法。而系爭房屋客廳浴室內雖無滲漏水之情形，但浴室外有脫漆及疑似壁癌之情況，看起來是從浴室滲漏出來。伊直至111年6月27日利用工具實際檢測時，才確定是從客廳浴室滲漏出來到臥室，還有滲漏到其他牆面之情形。而111年6月27日之檢測結果即被上訴人提出之檢測報告，系爭房屋確實有多處滲漏水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361至366頁）；證人即房屋仲介○○○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兩造原定於111年2月20日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但因系爭房屋之客廳浴室有壁癌之情形，且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需待承租人將系爭房屋騰空後才方便修繕，所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簽訂系爭同意書，並保留系爭保留款直到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修繕完畢為止。當天被上訴人只有說為何系爭保留款為41萬5,000元，係因被上訴人擔心系爭房屋後續有更多的瑕疵問題，後來被上訴人還有提到其他問題，但沒有具體說是什麼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332至336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月20日再次辦理系爭房屋之點交時，被上訴人即因擔心系爭房屋會有滲漏水問題，而自行委託驗屋人員至現場檢測，然因系爭房屋尚有承租人使用，導致驗屋人員無法逐屋檢查，亦無法用工具檢測，僅能用目視勘查法初步確認，並發現客廳浴室外有壁癌之情形，而未能確定其他房間是否還有滲漏水之情況，始約定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堪認系爭保留款確係用以擔保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部修繕完成。
　　3.又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3日寄發台中逢甲郵局第62號存證信函（下稱6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負擔保責任，且系爭保留款係作為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有62號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41至144頁）；參以110號存證信函記載：上訴人已於111年3月4日委請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經評估系爭房屋之壁癌情形尚屬輕微，修繕費用僅需1萬6,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收受110號存證信函後5日內儘速與上訴人聯絡並協商修繕事宜，如未聯絡或協商無結果，則視為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1萬6,000元後，將剩餘款項撥付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足見兩造於111年2月20日確有討論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問題，上訴人亦已於111年3月4日委託相關廠商至系爭房屋查驗，並同意自系爭保留款中扣除其自行評估之修繕費用1萬6,000元，可證兩造確有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參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承：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反應系爭房屋可能有瑕疵，上訴人基於誠信暫且保留5％尾款，待僱人檢查系爭房屋無瑕疵後，再請被上訴人如數給付等語（見原審卷第281頁），益徵上訴人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
　　4.而上訴人僅於111年3月9日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應配合修繕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但並未實際修繕系爭房屋乙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0頁），然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始得請求領取系爭保留款，業如前述，且上訴人應修繕之範圍除系爭房屋客廳浴室之壁癌外，其餘部分須待○○○搬離系爭房屋後，始能確認系爭房屋有無其他滲漏水之情形，尚難僅以上訴人寄發1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遽認其已履行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義務。況上訴人並未於111年2月20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付予被上訴人，上訴人如要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應無需被上訴人之協力，難認上訴人確有修復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之意思。是系爭房屋現仍存有滲漏水之瑕疵，且尚未經上訴人修繕完成，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同意其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應屬無據。
　　5.至證人即房屋仲介黃富麟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因系爭房屋於111年2月20日未點交予被上訴人，兩造始簽訂系爭同意書，並非因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等語（見原審卷367至368頁）；復證稱：伊於111年2月20日至系爭房屋時，承租人東西蠻多的，浴室外牆靠近臥室部分因為沒有家具擋住，有明顯壁癌之痕跡，被上訴人女兒也有提到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並要求上訴人修繕，上訴人也同意如果是瑕疵，願意負責請人修繕等語（見原審卷第367至369頁），足見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20日即表達對於系爭房屋滲漏水之疑慮，且要求上訴人進行修繕，上訴人亦同意負責，兩造並於同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41萬5,000元作為保留款，尚難認系爭保留款僅係擔保系爭房屋之承租人如期搬離，而與上訴人修復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全無關聯。是證人黃富麟上開證述，除與證人○○○之證述矛盾外，亦與常情不符，難認可採。
　　6.證人即地政士○○○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保留款係因承租人無法提前搬離系爭房屋才簽訂等語（見原審卷第338頁）；復證稱：伊並未一同至系爭房屋辦理點交，且於兩造至仲介公司簽訂系爭同意書時，場面很混亂，伊亦未全程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339頁），足見○○○並未參與兩造在系爭房屋協商之過程，且未親自見聞兩造簽訂系爭同意書並約定系爭保留款之原因，是證人○○○上開證述，亦難認可採。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為無理由：
　　1.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
　　2.經查，被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價金830萬元如數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兩造並於111年2月20日簽訂系爭同意書，將系爭保留款繼續存於系爭履保專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系爭保留款須待承租人搬離系爭房屋，且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後，上訴人始得請求，業如前述，足見兩造係以上開事實之發生，作為上訴人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而與同時履行抗辯無涉。是上訴人主張承租人已搬離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至少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2分之1即20萬7,500元等節，應屬無據。
　　3.上訴人既未將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復完畢，系爭保留款之清償期即未屆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給付遲延之問題，是上訴人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第229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並自111年3月10日起至同意上訴人向合泰公司領取系爭保留款之日止，按日給付上訴人4,15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